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捷通华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十期） 

 

北京捷通华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通华声”、“公司”、“辅导对

象”或“发行人”）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辅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北京捷通华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

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根据海通证券与捷通华声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海通证券派出

了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吴俊、俞琦、韩蒙、张伯尧、丁嘉禾、张岩、骆小军。 

上述辅导小组成员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且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任一成

员均未出现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辅导机构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与捷通华声签署辅导协议，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申请材料，并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收到贵局《北京

捷通华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备案登记受理函》（京证监备案[2019]103 号）。 

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6 日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辅导机构应在每季度结束后十

五日内更新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由于最近一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于 2021 年

9 月 6 日报送，距 2021 年第三季度末不足三十日，遂将 2021 年 9 月 6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相关辅导情况并入本次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次辅导期间，海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按照已制定的辅导机构工作计划及实

施方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开展如下工作：以跟踪和落实前期辅导重点事项为

主线，通过召开中介协调会、访谈等多种方式开展辅导工作；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全面深入调查、了解辅导对象经营管理、公司治理、财务、业务等方面状况；进

一步讨论公司须改进事项；进一步讨论确定公司未来募集资金使用事项；进一步

完善辅导工作底稿；帮助辅导对象及时了解证券监管部门有关政策动向。 

本期辅导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如下： 

（1）全面尽职调查：辅导机构提供尽职调查清单及各专项清单，收集基础

资料并加以整理，通过专项备忘录的方式，督促公司对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进行规范。 

（2）财务核查：辅导机构重点对公司的收入确认，成本归集等进行核查，

提出改进和整改措施，督促公司健全财务会计管理体系。 

（3）辅导培训：辅导机构整理相关法律法规，协助辅导对象深入理解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要求，理解其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需履行的责任。 

（4）项目协调会及专题讨论会：辅导机构定期组织召集协调会，总结工作

进展，讨论重大问题的整改方案，督促辅导对象推进落实，布置安排下一阶段的

工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前期辅导工作中，辅导对象加强了关于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架构的提炼。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子公司捷通鸿泰计划推出自主品牌扫描仪，自主开展 OCR 研发、扫描仪硬

件设计，并委托影源或其他扫描仪厂家生产。计划完成高新技术企业、3C 认证



等资质的申请工作。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期内，海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重点关注公司的以下情况： 

（一）独立性情况 

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的独立情况，是否独立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是否具有完整的生产、供应、研发和销售体

系。 

（二）公司规范运作的情况 

公司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变更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

的程序；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具有良好的约束机制。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情况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公司管理层能

否较好地执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公司在业务管理、经营发展、

规范运作等方面能否有效运转。（以下无正文） 






